一、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B-10100 
CB-10100
CB-10100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作業程序：

(三)基金適合度政策：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基金風險之分類，俾依據客戶對基金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1.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依據客戶「投資適性分析表」內容評估，至少分為「低波動承受型」(僅可投資低波動度期貨信託基金)、「中波動承受型」(僅可投資低、中波動度期貨信託基金)及「高波動承受型」(可投資低、中、高波動度期貨信託基金)三類。
2.期貨信託基金風險分類標準：期貨信託事業送審之期貨信託基金必須提供其試算一、三、五年的年化波動度(年化波動度係以基金月報酬率標準差乘以√12或日報酬率標準差乘以√256計算，並依據回溯測試之模擬績效、全權委託或投資標的基金之歷史波動度為基準)。經過期貨公會的風險控管委員會審查後，再根據其提供試算三年之波動度數字來衡量風險等級，標準如下：
低波動度：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未逾10%者。

中波動度：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逾10%而未逾30%者。

高波動度：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逾30%者。
3.應依客戶分類，配合基金之風險分類標準，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六)風險預告：
1.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應依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辦理。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應依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配合基金之風險分類標準，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應依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辦理。
	一、作業程序：

(三)基金適合度政策：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1.客戶風險等級之分類：依據客戶「投資適性分析表」內容評估，至少分為「保守」(可投資R1風險等級之基金)、「穩健」(可投資R2、R3風險等級之基金)及「積極」(可投資R4、R5風險等級之基金)三個等級。

2.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期貨信託事業送審之期貨信託基金必須提供其試算一、三、五年的年化波動度(年化波動度係以基金月報酬率標準差乘以√12或日報酬率標準差乘以√256計算，並依據回溯測試之模擬績效、全權委託或投資標的基金之歷史波動度為基準)。經過期貨公會的風險控管委員會審查後，再根據其提供試算三年之波動度數字來衡量風險等級，標準如下：
R1： 0%<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10%

R2：10%<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20%

R3：20%<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30%

R4：30%<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40%

R5：三年平均年化波動度>40%

3.應依客戶風險等級，配合基金之風險等級，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六)風險預告：
1.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應依主管機關96.12.3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846號令辦理。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應依客戶風險等級，配合基金之風險等級，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應依主管機關96.12.3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846號令辦理。
	依據主管機關103年7月22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24732號函指示，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等級標示代號「R1至R5」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標示代號「RR1至RR5」過於接近，為使投資人容易區分，爰將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等級標示代號「R1至R5」修正為「低波動度」、「中波動度」、「高波動度」三種風險分類標準。另為避免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客戶風險等級之分類混淆，改按上開期貨信託基金三種風險分類，將客戶分類方式修正為「低波動承受型」、「中波動承受型」及「高波動承受型」等三類。
主管機關96.12.3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846號令，業經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廢止，爰配合修正。


二、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B-10100

AB-10100

AB-10100

AB-10100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
(一)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瞭解客戶投資之需求。同時要求客戶填具「投資適性分析表」，且該資料應請客戶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

(二)是否訂定客戶往來之條件，並訂定瞭解客戶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綜合考量投資適性分析表之資料，以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是否依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配合基金之風險分類標準，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五)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載明基金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之「投資人須知」書面文件，並以顯著字體向投資人揭露及說明。
(六)「投資人須知」是否由投資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投資人存執。
(七)投資人為70歲以上者，不得對其主動推介，惟該投資人主動申購者，是否請其出具已具交易或投資經驗及瞭解風險之聲明書。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是否依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辦理。

(九)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風險預告書及載明與申購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說明文件，指派合格業務人員向申購人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
(十)風險預告書是否由申購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申購人存執。
(十一)對於首次開戶之客戶是否進行身分驗證及開戶審查作業。
(十二)投資人採用電子工具申購、買回及轉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時，是否於客戶開戶時，除身分驗證程序外，並簽署「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
(十三)客戶開戶資料是否歸檔列管。
(十四)開戶資料之調閱與查詢，是否經相關權責主管核准並登記備查。
(十五)客戶基本資料及印鑑變更或註銷時，是否備齊相關規定之申請文件，並歸檔列管。
(十六)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是否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七)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是否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
(一)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瞭解客戶投資之需求。同時要求客戶填具「投資適性分析表」，且該資料應請客戶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

(二)應訂定客戶往來之條件，並訂定瞭解客戶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綜合考量投資適性分析表之資料，以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應依客戶風險等級，配合基金之風險等級，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五)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應提供載明基金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之「投資人須知」書面文件，並以顯著字體向投資人揭露及說明。
(六)「投資人須知」應由投資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投資人存執。
(七)投資人為70歲以上者，不得對其主動推介，惟該投資人主動申購者，應請其出具已具交易或投資經驗及瞭解風險之聲明書。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應依主管機關96.12.3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846號令辦理。

(九)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應提供風險預告書及載明與申購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說明文件，指派合格業務人員向申購人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
(十)風險預告書應由申購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申購人存執。
(十一)對於首次開戶之客戶應進行身分驗證及開戶審查作業。
(十二)投資人採用電子工具申購、買回及轉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時，應於客戶開戶時，除身分驗證程序外，並簽署「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
(十三)客戶開戶資料應歸檔列管。
(十四)開戶資料之調閱與查詢，應經相關權責主管核准並登記備查。
(十五)客戶基本資料及印鑑變更或註銷時，應備齊相關規定之申請文件，並歸檔列管。
(十六)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應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七)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應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應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配合CB-10100修正內容並酌修文字。


三、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查核明細表修正內容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瞭解客戶投資之需求。同時要求客戶填具「投資適性分析表」，且該資料是否請客戶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
二、是否訂定客戶往來之條件，並訂定瞭解客戶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綜合考量投資適性分析表之資料，以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是否依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配合基金之風險分類標準，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五、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載明基金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之「投資人須知」書面文件，並以顯著字體向投資人揭露及說明。
六、「投資人須知」是否由投資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投資人存執。
七、投資人為70歲以上者，不得對其主動推介，惟該投資人主動申購者，是否請其出具已具交易或投資經驗及瞭解風險之聲明書。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是否依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辦理。
九、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風險預告書及載明與申購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說明文件，指派合格業務人員向申購人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
十、風險預告書是否由申購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申購人存執。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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